重庆市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印发《璧山区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

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街残联：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58号）和《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〈重庆市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实施办法(暂行)〉的通知》（渝残联发〔2019〕35号）要求，加强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璧山区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各镇（街道）广泛宣传政策、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重庆市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
2023年2月17日 
璧山区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实施方案
（暂行）
第一章  总则
   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58号）精神，按照《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实施办法(暂行)>的通知》（渝残联发〔2019〕35号）要求，建立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制度，加强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，实现残疾儿童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康复的目标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第二条 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工作，坚持政府主导、残联牵头、部门配合、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方式，与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制度有效衔接，确保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工作全面开展，基本实现疑似一例、诊断一例、补贴一例。
第二章  补贴对象及标准
第三条 补贴对象为具有重庆市璧山区户籍或居住证，经复筛呈阳性并在有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残疾诊断的 0-6 岁（不满7岁）疑似残疾儿童。
第四条 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采取限额补贴的方式，由区残联对诊断产生的诊疗费、检查费等医疗费用，在300元标准范围内给予一次性限额补贴。
第五条 对已纳入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政策范围的，应先按照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政策规定报销、医疗救助后，再给予诊断补贴。实际产生的费用低于补贴标准的，按实际费用给予补贴；高于补贴标准的，按补贴标准给予补贴。 
第三章  补贴流程
第六条 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按以下程序办理
（一）申请。儿童监护人持儿童户口本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、诊断证明（无论诊断结果如何，均视为进行了诊断）、诊断费用发票、邮政银行账号及开户人身份证复印件自愿向区残联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。代为申请的需提供儿童监护人出具的委托授权书。
    （二）审核。由区残联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向儿童监护人反馈。
    （三）补贴。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由区残联按照相关财务规定，在标准范围内按季度直接转账给儿童监护人。
第四章  政策衔接
第七条 对诊断后符合康复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，按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要求宣传康复救助政策，积极引导其接受康复救助。
第五章  经费保障
第八条 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经费由市级和区级共同承担。市级通过转移支付对区县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工作给予适当补助。区残联将补贴资金及相应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做好兜底保障。
第六章  管理与监督
第九条 区残联负责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加强工作管理和资金监管。各镇（街道）残联、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广泛宣传发动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协调和服务作用， 提高群众政策知晓度。
第七章  附则
    第十条 本方案由重庆市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制定、解释。
第十一条 本方案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。
附件：重庆市璧山区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申请表
附件
重庆市璧山区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申请表
	受助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残疾证号或
身份证号
	

	监护人姓名
	
	与患者关系
	

	户籍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残疾类别
	
	诊断机构名称
	

	诊断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监护人申请
	监护人： 

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区残联
审核意见
	同意该残疾儿童疑似诊断补贴       元。
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报此表请提供儿童户口本复印件（全户增减页、户主页、儿童页）、儿童或监护人邮政银行账号复印件、持卡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医院诊断证明、诊断检查费用发票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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